
韶环函〔2021〕178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2020 年度韶关市
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

考核结果的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，韶关新区：

根据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<2020 年度韶关市环境保护

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韶环〔2021〕2

号）要求，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城建

工委、市住建管理局、市统计局等部门对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韶关新

区 2020 年度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考核。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

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。

一、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情况

2020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有力领导下，各地紧密围绕污染防

治攻坚战目标任务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压实工

作责任、落实工作措施。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主线，以突出环

境问题为导向，以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手，全域推进生

态保护，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，有

效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，人民群众的环境满意度和绿色幸福感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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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。

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2020 年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环境空气

六项指标（PM10、PM2.5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一氧化碳、臭氧）

平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要求，连续两年全面达标。实况状

态下市区 AQI 优良达标率为 97.3%，同比上升 4.7%;综合污染指数

为 3.01，同比下降 12.5%，全省排名第 13 名。七个县（市）空气

质量排名（以综合指数计）为：乳源县、仁化县、翁源县、乐昌

市、新丰县、始兴县、南雄市，其中仁化县综合指数改善幅度最

大。

水环境质量稳保优良。全市 9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

标率 100%，13 个地表水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、优良率均为 100%，

跨界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%。全市 28 个市控以上监测断面优良率

（Ⅰ～Ⅲ类）为 100%，其中Ⅰ类比例为 3.6%（1 个断面）、Ⅱ类

比例为 89.3%（25 个断面）、Ⅲ类比例为 7.1%（2 个断面）。水

环境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仁化县、乳源县、浈江区；排在后三位

的是曲江区、乐昌市、翁源县。

土壤环境得到有效管控。2020 年，我市耕地安全利用措施落

地率 100%，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2.53%，达到 90%的目标

任务；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%目标任务。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韶关新区考核结果

我市按照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情况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，

实行分类评价：3 个市辖区及 7 个县（市）统一考核，内容包括党

政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决议及决定备案审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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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实施监督情况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年度工作目标任务

完成情况、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情况、资金投入使

用情况、公众满意程度等六方面；韶关新区单独考核，只评定考

核等级且不纳入总体排名，内容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年度工

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情况、

公众满意程度等三方面。具体考核结果如下：

排名 县（市、区） 考核评分 考核档次 档次划分依据

1 仁化县 95.04 优秀 考核分值为 90

分以上且排名

前 3 位。

2 翁源县 94.67 优秀

3 南雄市 94.03 优秀

4 曲江区 92.72 良好
考核分值为 90

分以上且排名

第 3 位之后，以

及考核分值为

75分以上90分

以下。

5 始兴县 92.59 良好

6 乐昌市 92.02 良好

7 新丰县 91.17 良好

8 乳源县 89.91 良好

9 武江区 87.35 良好

10 浈江区 80.15 良好

/ 韶关新区 82.48 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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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6 月 7 日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，韶关市

生态环境局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。


	



